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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购物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大背景

下, 越来越多的电商深刻体会到仓储物流的战略意义。仓储物流

基础设施的估值也随着这波疫情水涨船高, 加之仓储用地供给

端的稀缺, 仓储物流地产在最近一年受到了市场追捧。结合最近

我们处理的多个仓储物流地产项目, 我们注意到一个困扰业界

多年的合规性问题: 工业用地与仓储用地如何区分, 工业用地上

是否可以建设仓储物流地产?长期以来,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之

间的关系因二者用地性质以及各项监管措施的相似性造成诸多

投资人在选择上的困惑, 也影响了融资方对此类项目合规性边

界的判断。一方面, 仓储用地的稀缺性导致很多物流仓储项目投

资人将目光转向与其性质和各项监管措施较为接近的工业用地。

另一方面, 存在一定仓储需求的工业项目投资人对于能否在工

业用地上建设仓储用房存在疑问。这与一直以来的不同土地分类

标准并存造成适用混乱, 以及仓储用地在使用年限、出让方式等

配套措施上多参照工业用地进行监管并且缺乏全国统一标准有

关。2020 年 11 月,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国土空间调查、规

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国土用途

规划分类指南》”), 作为全新的土地用途分类标准, 其整合了原

有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及《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 从一定程度上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

将以此为依托, 结合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于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探析仓储物流项目中的土地用途合规

性问题。 

 

 

仓储物流项目土地用途合规性问题探析 

作者: 蔡莉敏 | 潘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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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的比较 

 

(一) 从《规划分类标准》、《国土分类标准》到《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 

 

在《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发布前, 关于土地用途分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发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以下简称

“《规划分类标准》”)以及原国土资源部组织修订并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国家标准《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以下简称“《国土分类标准》”)。 

 

《规划分类标准》将用地分类分为城乡用地分类体系和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体系两部分。其中, 城

乡用地指市(县)域范围内所有土地, 包括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两大类; 而城市建设用地则仅

指城市内的以下八类用地, 分别是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B)、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绿地与

广场用地(G)。 

 

《国土分类标准》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

土地等 12 个一级类、73 个二级类。《国土分类标准》适用于土地调查、规划、审批、供应、整

治、执法、评价、统计、登记及信息化管理等工作。在使用该标准时, 也可根据需要续分土地利

用类型。 

 

就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所属类别, 结合上述分类标准, 我们简略列表如下:  

 

适用标准名称 类别 描述 细分类别/备注 

《规划分类标准》 

工业用地(M) 

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

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

地, 包括专用铁路、码

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

等用地 , 不包括露天

矿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M1): 对居

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

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

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M2): 对居

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

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

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M3): 对居

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

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

业用地 

物 流 仓 储 用 地

(W) 

物资储备、中转、配送

等用地 , 包括附属道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W1):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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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停车场以及货运公

司车队的站场等用地 

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

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W2):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

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

物流仓储用地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W3): 

存放易燃、易爆和剧毒等

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国土分类标准》 

工 矿 仓

储 用 地

(06) 

工业用地

(0601) 

指工业生产、产品加工制

造、机械和设备修理及直

接为工业生产等服务的

附属设施用地1 

注: 作为二级类标准, “工

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同

属于一级类“工矿仓储用

地(06)”下属并列子类别 仓储用地

(0604) 

指用于物资储备、中转的

场所用地 , 包括物流仓

储设施、配送中心、转运

中心等 

 

2020 年 11 月, 自然资源部发布《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 旨在“整合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海域使用分类》等分类基础上, 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土

空间用地用海分类”。其中涉及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的相关分类标准如下:  

 

《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见附录 A) 三级类 

工矿用地(10) 

工业用地(1001) 

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

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

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包

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

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不包括采矿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2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采矿用地(1002) 略 / 

盐田(1003) 略 / 

仓储用地(11)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指国家和省级战略性储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1 《规划分类标准》条文说明进一步阐明了“工业用地(M)”附属设施用地的含义, 包括为工矿企业服务的办公室、

仓库、食堂等附属设施用地。 
2 《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按照对于居住和公共环境的干扰程度在工业用地及物流仓储用地下设一到三类用地类

型, 延续了《规划分类标准》中对于工业用地(M)和物流仓储用地(W)的分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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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库以外, 城、镇、村用

于物资存储、中转、配送

等设施用地, 包括附属

设施、道路、停车场等用

地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3) 

储备库用地(1102) 

指国家和省级的粮食、

棉花、石油等战略性储

备库用地 

/ 

 

宏观上来看, 最新的《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取消了《国土分类标准》中的“工矿仓储用地”

这一层级而直接将工矿用地和仓储用地分列作为一级类的分类标准, 强调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间的区分。同时也整合了《规划分类标准》中将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按照对于周围环境的

干扰程度进一步细分为三类三级类用地类型的分类标准。微观上而言, 就工业用地上建筑类型

和范围, 《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将工业用地上的库房进一步限定为“自用库房”。 

 

过去实践中各地在出台的相关法规中对于“仓储用地”及“物流仓储用地”概念的适用选择上

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由于《规划分类标准》及《国土分类标准》不完全一致的分类标准

给地方政府适用上带来的混乱。另一方面, 很多地方规章制度在出台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或制定

基准地价时常直接引用《国土分类标准》中“工矿仓储用地”这一概念, 将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打包纳入计划范围。这一做法导致实践中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无论是在出让年限、出让方式还

是适用地价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相似性。 

 

(二) 出让年限、出让方式、土地出让款等方面的对比 

 

1.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的用地年限对比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以下简称“《暂行条

例》”)第十二条对于不同用途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进行了规定: (一)居住用地七十年; 

(二)工业用地五十年;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 (四)商业、旅游、娱

乐用地四十年; (五)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因此较为明确的是工业用地的出让最高年限

为五十年。令人遗憾的是, 该暂行条例对并未将仓储用地单独归类, 也未规定仓储用地土

地使用权的最高年限。 

 

部分地方政府就各类用地出让最高年限出台了较为具体的管理规定。如珠海市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7 月 30 日发布的《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管理规定(2016 年修订)》

明确工矿仓储物流用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五十年, 其中包括工业用地、采矿用地和物

流仓储用地。莆田市人民政府在《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莆田市城镇基准地价的批复》

(莆政综[2016]27 号)(以下简称“《莆田地价批复》”)中也明确规定了工矿仓储用地(包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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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仓储用地)五十年的土地使用年期。实务中, 我们接触到的重庆、江苏等地仓储用地使用

最高年限也均为五十年。 

 

综上, 由于《暂行条例》将其他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统一限定为五十年, 而且考虑到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性质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一般来说仓储用地的出让最高年限也通常为

五十年。 

 

2.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的出让方式及底价标准对比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 2006 年出台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规定, 工业用地必须采

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其出让底价和成交价格均不得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的最

低价标准。 

 

实践中, 各地政府也通常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仓储用地, 如北京市在《关于工业用地仓

储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仓储用地的这一出让方式予以明确。 

 

仓储用地目前并未有全国性的最低价标准, 各地的实际操作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 但基本

上还是会以工业用地的最低价标准作为仓储用地低价的参照。如福建省出台的《关于印发

〈若干产业项目用地管理分类目录〉(2013 年本)的通知》明确工业仓储用地的出让底价按

不低于工业用地最低价确定。莆田市在《莆田地价批复》中则规定仓储用地按其所对应的

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的 1.3 倍计算。 

 

二. 工业用地上建设仓储用房的合规性问题 

 

(一)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属于不同的用地类型 

 

虽然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在出让年限、出让方式等管理措施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部分地方政

府也往往以“工矿仓储用地”这一概念对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的管理做模糊化处理。但无论是

过去的《规划分类标准》、《国土分类标准》, 还是最新的《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都将物流仓

储用地和工业用地分列为两类不同的用地类型, 使其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和用途。自然资源部

土地利用管理司也曾就此问题表示: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同为二级地类, 属于不同用途, 因此

从仓储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属于改变土地用途, 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

规划部门批准, 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并办理登记。”3因此, 

我们理解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属于不同的用地类型, 在《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出台后, 理论

上也不应该出现用同一概念同时指代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的情况。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官网: http://www.mnr.gov.cn/zt/hd/tdr/24tdr/nwwd/201310/t20131018_2050956.html。 

http://www.mnr.gov.cn/zt/hd/tdr/24tdr/nwwd/201310/t20131018_2050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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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业用地上建设仓储用房的合规性探索 

 

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属于不同的用地类型是否意味着现有工业用地上必然无法建设仓储设施?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答复。虽然《国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中重申了

工业用地上可以建设自用库房, 但要完全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进一步明确此类库房占比要求、

报批流程、自用库房和仓储用地中仓储设施是否存在差异等具体问题。实务中我们也发现目前

实践操作也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 要实现在现有工业用地上建设仓储用房的路

径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1. 严格按照土地用途监管有关规定, 将工业用地转为仓储用地后进行开发 

 

根据《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以及《暂行条例》的规定, 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利用土地。如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 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 重

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并办理登记。此种做法虽然从合规

的角度来看最为保险, 但在实践操作中, 现有工业用地使用者通过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土

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等方式, 将工业用地变更为仓储用地的可能性较小。 

 

2. 按照部分地区明确出台的相关缓和措施, 在不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建设部分仓储用

房 

 

我们注意到目前部分地区存在土地用途缓和政策或者对于物流仓储企业的鼓励政策, 有条

件地放宽了对于土地用途的监管措施。如《天津市规划用地兼容性管理暂行规定》(津政办

发[2019]8 号)中允许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除外)的, 兼容生产服务设施、生活

服务设施、行政办公设施、仓储设施、公用设施、道路及交通设施。但是单一性质用地仅

可兼容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 15%的其他性质建设内容。换言之, 如严格执行该政策的要

求, 土地用途为单一工业用地, 其上可建设规模不得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 15%的仓储设施。

另外,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第六条第(十六)项提到, 支持利用工业企业旧厂房、仓库和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设施

或提供物流服务。利用现有房屋和土地兴办现代物流企业的, 可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

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 过渡期为五年。也就是说, 如果现有土地属于工业用地, 

符合相关规定在该土地上兴办现代物流企业的, 五年内无需改变原土地用途也可兴建相应

的物流仓储设施。 

 

3. 在不改变土地工业用途的前提下, 在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文件中

允许建设部分仓储用房 

 

实践中我们也遇到过此类较为特殊的情况, 虽然不动产权证中用途一栏记载为工业用地, 

但在其所附的不动产单元清单中载明部分建筑的用途为工业仓储, 并且在投资项目备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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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都明确仓储用房的存在。虽然根据《国

土用途规划分类指南》, 工业用地上本来就允许建设部分自用库房, 但由于相关细化政策

的不完善, 相比上述两种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方式而言, 我们理解此种路径仍然存在一定合

规风险, 具体落实的过程中也更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另外, 受限于工业用地上库房的

自用属性, 此类方式一般不适用于大型物流仓储项目的建设。为此我们建议投资人应当尽

早与当地政府沟通, 将风险降到最低。 

 

三. 结语 

 

综上所述, 对于仓储物流项目中的土地用途合规性问题, 我们大致归纳如下:  

 

1. 如果是大型物流仓储项目, 除非转变现有工业用地的土地用途, 或者依托部分地区出台的缓和

措施, 在一定过渡期后再改变工业用地的土地用途, 否则只能在用途为仓储用地的土地上建设

相关物流仓储设施。 

 

2. 如果只是在工业项目上建设部分自用库房作为工业辅助设施, 应当注意自用库房建设规模及在

整个项目中的占比问题。 

 

3. 如果是工业项目上改建或扩建仓储物流项目, 应事先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 尽可能在当地政府

颁发的各类证照上取得对仓储物流用途和性质的认可或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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